
有一个前提，即宪法规定的条文必须要通过具体的单行法得到实施。如果单行法没有具体

的规定，法院又不能引用宪法的规定，那它还能引用什么规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虽说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还缺乏一系列关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

的单行法。否则，如果公民的这些自由和权利受到侵犯，诉至法院，法院应依照什么审判？

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在修改宪法问题上，“八二宪法”终究是三十年前通过的宪法，从今天来看还是有很多

不足的地方，应该把修改宪法视为完善宪政的一个重要措施。２００４年修宪讨论中，吴邦国

委员长曾召集了八位学者开座谈会，其中有七位是法律学者，一位是经济学者（吴敬琏教

授）。笔者在会上提出，不应该将党的某个阶段的新提法、新口号写入宪法，以致宪法随着

党代会决议的口号来变革。

吴敬琏教授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即宪法的修改不应是“关门修改”，应该是“开门

修改”，这是因为宪法涉及到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什

么民间不能够讨论修改宪法？当时的意思就是只能够由中央组织讨论，不能够随便讨论，任

何宪法修改讨论稿的出台都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查，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这种修

改宪法的程序能够集思广益么？能够将宪法修改好吗？所以，“关门修改”宪法是不可

取的。

因此，在修改宪法这一问题上，笔者希望：一是将以口号来修改宪法的作法变成以实质

内容来修改宪法的作法；二是将宪法修改由“关门修改”变为“开门修改”。

（责任编辑：韩　豫）

认真对待宪法的实施

王振民


研究宪法的实施机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是否一定要先有一部理想的宪法，然后再去

实施它，还是先有实施机制，再慢慢完善宪法的实质内容。学界一般都有意无意地认为：中

国宪法还不够好、不够完美，所以实施与否没有关系。这样一来，大家研究的兴趣、注意力就

放在了宪法的实体内容上，而对宪法的实施程序关注不多。

笔者认为，第一，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宪法的实施。从各国宪政的实践来看，没有一个

国家的宪法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但并不能因为宪法还不完美，就不去实施它。恰恰相反，所

有国家几乎都在立宪之初就立即开始实行宪法，制定严格的宪法实施程序，使宪法进入政治

实践，然后在实践过程中再慢慢完善其实体内容。美国宪法就是其中的典型。１７８７年制定

的美国宪法一开始没有人权法案，选举制度不完善，黑人和妇女没有选举权，以及存在其他

不少重大瑕疵。即便今天看来，美国宪法规定的总统选举制度、美国参议院的构成等也绝对

说不上完全民主和平等，并不完全符合民主原则和精神，但美国没有因为宪法不完善就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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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宪法，相反２２５年以来美国一方面坚决实施宪法，另一方面又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宪法，不

断通过宪法实践推动宪法的内容完善和宪政进步。

研究一些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的宪法实施机制更加重要。比如，英国宪法的发展便是

先践行宪政精神，实施宪法，再推动宪法实体制度的不断完善，而绝对不是坐等一部完美宪

法文本从天而降，然后再去认真实施宪法。从来没有完美的宪法文本可以依照，反而是先有

程序，再有实体。所以，笔者认为宪法与民法、刑法一样，程序比实体更加重要。很多人都期

待通过宪法修改来完善宪法，最好另起炉灶，重新制宪一部完美宪法，然后再去研究宪法实

施制度问题。我认为，这种想法要不得。总之，宪法的实施较之于宪法的实体内容而言，如

果不是更重要的，最起码也是同等重要的，只要有完善的宪法实施程序同样可能达到宪政的

目标。

第二，我国宪法文本尽管还不完美，但体现了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具备实施的基本条

件。首先，它体现了法治精神。“八二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是“文革”结束，当时的情景是，

一批在监狱、劳改农场里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可以说是八二宪法的“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ｆａｔｈｅｒｓ”）和

全国人民都害怕“文革”悲剧再发生，于是提出要发展民主、完善法治，从制度体制上避免类

似悲剧重演。八二宪法为此规定了很多制度机制，体现了当代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比如序

言最后一段和第五条，强调一切政党（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所有政府机构、所有公民（当

然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要遵守宪法法律，这就是法治最基本的精神。即便法律是你自

己“制定”的，你也要遵守法律，这体现了现代法治理念。“八二宪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

景下，通过广泛的公民讨论制定出来的，是全体国民的政治共识。其次，“八二宪法”专章规

定了权利保障，而且将这一章放在国家机关前面，体现了当时从监狱里解放出来的领导人和

所有公民对基本权利的重视。笔者认为，如果一部宪法体现了用法律来监督、制约国家权力

的精神，要求所有政党包括执政党、所有国家机关、所有干部和公民遵守法律；如果这部宪法

承认、接受并切实保障基本人权，这两点具备了，那这部宪法就很好了，说明它体现了应有的

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因此，从宪法文本来讲，我国宪法 “值得”认真实施。

第三，宪法实施的情况还不乐观。就像很多国家一样，宪法文本可以不完美，民主可以

有“赤字”，但宪法监督、实施程序必须到位，不能有“赤字”。经过多年的呼吁，我国出台了

《立法法》以及备案审查的有关条例。但目前的既定程序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目标。

原因何在？首先，从制度设计来看，宪法授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一制

度设计的逻辑在于：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当然也是所有重大纠纷的最终裁决者，人

民才拥有真正的违宪审查权，这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一个国家所有问题最终都由人

民来裁决，人民不仅制定法律、创造政府的权力，而且裁决在政府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人

民是违宪审查的最终决定者。

那么，人民是谁？在我国是人大代表，是人大，所以就把违宪审查权放在人大，这是理论

上的逻辑。笔者认为，这种逻辑是有问题的。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反“八二宪法”当

时制宪者的初衷？这涉及到后人要不要遵守前人制定的规则，特别是宪法规则的问题。笔

者认为还是应该遵守。美国宪法从１７８７年制定至今，已有２２５年，美国人还在遵守 １７８７年

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只要体现了宪政的基本精神，后人就没有理由不遵守。宪法是 １９８２

年五届全国人大制定的，体现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意愿，要不要实施宪法的本质就

是，后人要不要遵守当时人们制定的铁律———宪法。我们的逻辑是合宪假设，即后来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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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会违反１９８２年那届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因此法律无需接受违宪审查。

但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任何后来的立法都应该接受宪法审查，也就是要把宪法与后来的全

国人大分开。换言之，要把五届人大与后来的人大区别开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被历史赋予

了制宪的责任，不同于后来的人大。譬如１９９０年通过的香港《基本法》、１９９３年通过的澳门

《基本法》，有人就曾经质疑《基本法》为什么规定在中国领土内实行资本主义，这不是公然

违宪吗？后来，全国人大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中国第一个违宪审查的决定。

如果在西方，宪法法院一定会就此写一个很长的判决书，解释为什么“一国两制”是符合宪

法的。笔者曾经尝试去写这样的决定或判决书，我觉得可以有很多话说。“八二宪法”实际

上允许两种制度共存，并不是说只能有一种制度；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同时也是一

个允许在部分地方存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从宪法上可以分析，可以就此写一个

很好的违宪审查判断书。然而，当时的决定很简单，就是几句话。这说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后来的立法有可能产生宪法问题，更不要说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等等了。目前我们宪法的

实施程序还很不健全。

因此，笔者建议在全国人大之下建立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对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进行监督，对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的规章进行监督，接受公

民的宪法投诉。当然，成立宪法委员会马上就引申出全国人大的改革问题。笔者建议，将全

国人大目前的所有立法权全部转移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不再行使立法权。将全国

人大会议从一年一次改成五年一次，节约下来的会议成本供养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

的主要职责是，五年选举一次国家领导人，并具有修改宪法的权力，这样宪法的修改权和立

法权分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全国人大行使宪法的修改权。这两项权力不应该放

在一起。宪法委员会行使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宪法监督权，以及对国务院抽象行政行

为、行政法规和地方人大立法的宪法审查权。如此一来，宪政体制就具有了中国特色，在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的宪法监督制度就能够建立起来，宪法实施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应

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宪政法治的结合，不涉及很

多复杂的民主问题，是可以马上做的。

（责任编辑：支振锋）

宪法的基本价值追求：法平如水

王利明


中国古代的“法”称为“
!

”，《说文解字》对该字的解释为：“
!

，刑也。平之如水，从水，

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法平如水”，也成为我们千百年来对法的基本理解，是具有重

要文化含义的意向性比喻。因此，法与水结下不解之缘。我认为，中国“法平如水”的说法

概括了中国几千年的法治文明精髓。我在做人大法学院院长期间，需要装饰法学院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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